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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

读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黄凯 副董事长 重要事务 徐俊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10

元人民币（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上海莱士 股票代码 00225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峥 邱宏

办公地址 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2009号 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2009号

电话 021-22130888-217 021-22130888-217

电子信箱 raas@raas-corp.com raas@raas-corp.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的主营业务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生产和销售血液制品，主要产品为人血白蛋白、静注人免疫球蛋白、特异性免疫球蛋白、凝血因子类产品等，是目前

中国最大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之一。

（二）公司主要产品及用途

血液制品属于生物制品行业的细分行业，主要以健康人血浆为原料，采用生物学工艺或分离纯化技术制备的生物活性制剂。在医疗急

救及某些特定疾病和治疗上，血液制品有着其他药品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郑州莱士、同路生物、孙公司浙江海康现有人血白蛋白、静注人免疫球蛋白等共11个品种。 各公司可生产产品品种

及产品数量具体如下：

产品种类 产品名称 上海莱士 郑州莱士 同路生物 浙江海康

白蛋白类 人血白蛋白 √ √ √ √

免疫球蛋白类

人免疫球蛋白 √ √ √

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 √ √ √ √

冻干静注人免疫球蛋白（pH4） √

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 √ √ √

冻干静注乙型肝炎免疫球蛋白（pH4） 申报中

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 √

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 √

凝血因子类

人凝血酶原复合物 √ 临床中

人凝血因子Ⅷ √ √

冻干人凝血酶 √

人纤维蛋白原 √

人纤维蛋白粘合剂 √

产品数 - 7 4 8 4

公司主要产品用途如下：

1、人血白蛋白：失血创伤、烧伤引起的休克；脑水肿及损伤引起的颅内压升高；肝硬化及肾病引起的水肿或腹水；低蛋白血症的防治；

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用于心肺分流术、烧伤的辅助治疗、血液透析的辅助治疗和成人呼吸窘迫综合症。

2、静注人免疫球蛋白：原发性免疫球蛋白缺乏症，如X联锁低免疫球蛋白血症，常见变异性免疫缺陷病、免疫球蛋白G亚型缺陷病等；

继发性免疫球蛋白缺乏症，如重症感染，新生儿败血症等；自身免疫性疾病，如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川崎病。

3、人凝血酶原复合物：主要用于治疗先天性和获得性凝血因子Ⅱ、Ⅶ、Ⅸ、Ⅹ缺乏症包括：凝血因子Ⅱ、Ⅶ、Ⅸ、Ⅹ缺乏症包括乙型血友

病；抗凝剂过量、维生素K缺乏症；因肝病导致的凝血机制紊乱；播散性血管内凝血（DIC）时，凝血因子Ⅱ、Ⅶ、Ⅸ、Ⅹ被大量消耗，可在肝素

化后应用；各种原因所致的凝血酶原时间延长而拟作外科手术患者，但对凝血因子Ⅴ缺乏者可能无效；治疗已产生因子Ⅷ抑制物的甲型血

友病患者的出血症状；逆转香豆素类抗凝剂诱导的出血。

4、人凝血因子Ⅷ：本品对缺乏人凝血因子Ⅷ所致的凝血机能障碍具有纠正作用，主要用于防治甲型血友病和获得性凝血因子Ⅷ缺乏

而致的出血症状及这类病人的手术出血治疗。

5、冻干人凝血酶：局部止血药。 辅助用于处理普通外科腹部切口，肝脏手术创面和扁桃腺手术创面的渗血。

6、人纤维蛋白原：适用于先天性纤维蛋白原减少或缺乏症；获得性纤维蛋白原减少症：肝硬化、弥散性血管内凝血、产后大出血和因大

手术、外伤或内出血等引起的纤维蛋白原缺乏而造成的凝血障碍。

7、外用人纤维蛋白粘合剂：局部止血药。 辅助用于处理烧伤创面、普通外科腹部切口、肝脏手术创面和血管外科手术创面的渗血。

8、人免疫球蛋白：

150mg：用于常见病毒感染的被动免疫，主要用于预防麻疹和病毒性肝炎。 若与抗生素合并使用，可提高对某些严重细菌和病毒感染

的疗效。

300mg：用于常见病毒感染的被动免疫，主要用于预防麻疹。 若与抗生素合并使用，可提高对某些严重细菌和病毒感染的疗效。

9、乙型肝炎人免疫球蛋白：主要用于乙型肝炎预防。 适用于1）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阳性母亲所生的婴儿。 2）与乙型肝炎患者

或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密切接触者。 3）意外感染的人群。

10、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主要用于预防和治疗破伤风，尤其适用于对破伤风抗毒素（TAT）有过敏反应者。

11、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主要用于被狂犬或其他携带狂犬病毒动物咬伤、抓伤患者的被动免疫。

（三）主要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立足于血液制品行业，整体规模行业领先，是国内同行业中结构合理、产品种类齐全、血浆利用率较高的领先血液制品生产企业

之一。

1、集中优势推进浆量增长计划，浆源增量工作再上新台阶

截至目前，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郑州莱士、同路生物和孙公司浙江海康拥有单采血浆站41家（含分站1家），采浆范围涵盖广西、湖南、

海南、陕西、安徽、广东、内蒙、浙江、湖北、江西、山东11个省（自治区）。 2019年公司全年采浆量近1,230吨，浆站数量、分布区域及全年采

浆量行业领先。

公司一贯严格按照业内的法律、规范及标准开展血浆采集工作，注重高效的质量管理，以便最大限度的保证供浆员的安全与健康、保

证原料血浆的质量，从源头上确保上海莱士产品的优质性。 报告期内，公司赋能浆站的业务及管理模式，优化成本、夯实基础、升级体系防

风险；内部转让浆站，优化资源配置，强化浆站区域化协同管理；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公司浆源增量工作再上新台阶。

2、血浆利用率高、产品种类齐全

公司整体规模为国内血液制品行业领先，是国内同行业中结构合理、产品种类齐全、血浆利用率较高的领先血液制品生产企业。 公司

也是目前国内少数可从血浆中提取六种组分的血液制品生产企业之一， 也是国内同行业中凝血因子类产品种类最为齐全的生产企业之

一。

3、大力推进学术推广工作，坚持经销与直销双轨并行

公司坚持经销与直销双轨并行，大力推进学术推广工作，一方面，继续深化与商业公司的业务合作，充分利用公司品牌及质量优势，实

现各产品的综合利用率收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大力推进学术推广工作，构建医疗专家学者的网络，组织行业学术交流活动，在学术专业领

域扩大公司核心产品的品牌价值和学术影响力，重塑莱士品牌。 报告期内，公司各主要产品销售实现了快速增长。

4、产业经营与资本运营双轮驱动，推动和发挥整合及协同效应

公司成功收购郑州莱士、同路生物及浙江海康，并在浆站管理、生产管理、采购及销售渠道管理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整合。郑州莱士在

单个浆站的采浆规模、采浆能力和生产精细化管理方面有良好经验；同路生物在浆站管理、产品得率、特免产品生产销售等具有优势；浙江

海康作为浙江省唯一的血液制品企业，具有一定的地域优势，并购战略的成功实施成为公司的又一核心竞争力，有效提升了公司盈利能

力。

2020年3月，公司完成对西班牙基立福下属子公司 GDS� 45%股权的收购，增强公司在血液制品产业链上的覆盖。 本次海外并购重组

交易正式收官，基立福成为持有公司26.20%股份的股东。 GDS是全球知名的血液检测仪器及试剂生产商，是全球血液核酸检测细分市场

的龙头公司，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高。 GDS现已建立起以核酸检测、免疫抗原和血型检测三块业务为主的业务体系，其中核酸检测业务是

血液制品生态圈战略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公司控制产品质量和检验产品安全的基石之一。基立福作为公司重要的战略投资者，未来将

在生产质量规范、知识产权、技术研发、管理经验、销售渠道、工程和协作服务等多个领域与公司开展深入合作，有望为公司发展带来更加

广阔的机遇，并对公司的长远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5、加强内部管理提升，提高企业管理效能和运营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和提升内部基础管理，以建立国际化、集团化运营管理模式和高效、规范的内部管理架构为基线，围绕“以人

为中心、以奋斗者为本、以创造价值为核心”的经营方针，强调以管理出效益，继续积极开展变革、转型、创新的各项工作，提高企业管理效

能和运营水平。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9年 2018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7年

营业收入（元） 2,584,983,982.36 1,804,235,399.91 43.27% 1,927,748,425.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07,893,711.51 -1,518,397,022.03 不适用 835,828,588.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598,142,786.84 154,706,220.51 286.63% 615,400,436.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872,694,470.49 262,500,811.85 232.45% 268,758,822.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31 不适用 0.1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2 -0.31 不适用 0.1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43% -12.99% 上升18.42个百分点 6.93%

2019年末 2018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7年末

总资产（元） 11,853,051,145.30 11,387,344,824.04 4.09% 14,455,419,61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1,478,696,191.66 10,877,578,793.87 5.53% 12,461,758,710.02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584,661,667.88 712,462,253.46 618,652,657.15 669,207,40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8,820,740.00 194,165,453.77 192,963,379.31 1,944,138.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03,831,112.72 203,202,125.73 196,502,150.24 -5,392,601.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1,820,788.59 232,015,382.21 276,544,871.39 242,313,428.30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13,628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

月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29,60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个月末表

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1.81% 1,582,529,564 1,582,529,564

质押 1,473,739,252

冻结 1,580,529,564

RAAS�CHINA�LIMITED 境外法人 26.29% 1,307,674,264 1,307,674,264

质押 1,281,334,800

冻结 1,307,674,264

深圳莱士凯吉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59% 228,119,166 228,119,166

质押 228,110,000

冻结 228,119,166

宁波科瑞金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3% 210,276,214 210,276,214

质押 209,792,944

冻结 210,276,214

新疆华建恒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6% 102,309,653 102,309,653

质押 64,590,331

冻结 40,571,222

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15% 57,000,000 57,000,000 - -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鑫

鑫向荣82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93% 46,393,027 46,393,027 - -

民生通惠资产－民生银行－民生通惠聚鑫2

号资产管理产品

其他 0.91% 45,256,840 45,256,840 - -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鑫

鑫向荣76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91% 45,114,016 45,114,016 - -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如

意69号定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46% 22,754,040 22,754,040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1、公司前10名股东中，科瑞天诚和莱士中国为公司控股股东；科瑞天诚担任科瑞金鼎普通合伙人；深圳莱士为莱

士中国的全资子公司；除前述关联关系外，公司控股股东与其他前10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未知除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科瑞金鼎、深圳莱士）外的其它前10名除控股股东外的其他前10名无限售流

通股股东和其他前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他除控股股东外的其他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

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科瑞天诚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2,000,000股股份，通过普通证券账户

持有本公司1,580,529,564股股份，合计持有本公司1,582,529,564股股份。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 是 √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2019年，是医药行业政策落地并深入挺进的一年，医药改革稳步有序推进，行业政策落地加速。《药品管理法》修订和实施、药品上市

许可持有人制度走向全国、集采政策扩围，全国范围全面铺开，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药品信息化追溯体系建设标准发布等等，一系列政

策落地深刻地影响整个医药行业的竞争格局，改变医药创新生态系统，也给医药行业的未来注入新的活力。 血液制品行业经过数年发展，

以及适应两票制的渠道调整和转型后，有望再次迎来行业发展上升期，未来行业头部企业优势将进一步凸显。

2019年，外部宏观环境发生变化，企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加，公司海外并购重组项目曲折中奋进，于2020年3月正式收官，开启公

司战略发展的新机遇。面对纷繁复杂的政策环境，以及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公司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坚持以内生增长为根基，外延扩张为

跨越，产业经营与资本运营双轮驱动，规模增长与价值增长并重的发展战略，对外，攻坚克难，顺势而变，外延并购终获核准；对内，定方针、

建体系、补短板、强基础，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竞争格局中，再次驶入规模发展的快车道。

（1）总体经营及资产情况

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85亿元，较上年同期18.04亿元增长43.2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8.73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32.45%；2019年公司采浆量和生产量均较上年增长， 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稳步提升；2019年， 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8亿元，同比扭亏为盈。

截至2019年12月底，公司总资产118.53亿元，较上年末总资产113.87亿元增加4.0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114.79亿元，较

上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08.78亿元增加5.53%。

（2）遵循血液制品行业的发展逻辑，浆源增量工作再上新台阶

浆源的开发和获取是国内血液制品行业的竞争重点和发展核心，公司始终坚持存量挖潜和增量突破的浆站发展思路，积极推进现有

浆站建设步伐，加速布局新建单采血浆站；截至2019年底，上海莱士及下属子公司和孙公司拥有单采血浆站41家（含分站1家），采浆范围

涵盖广西、湖南、海南、陕西、安徽、广东、内蒙、浙江、湖北、江西、山东11个省（自治区），2019年公司全年采浆量近1,230吨，浆站数量、分

布区域及全年采浆量行业位居前列。

报告期内，公司赋能浆站的业务及管理模式，优化成本、夯实基础、升级体系防风险；内部转让浆站，优化资源配置，强化浆站区域化协

同管理；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公司浆源增量工作再上新台阶。

（3）研发工作稳中求进，新品开发扎实开局

报告期内，公司夯实研发传统功能，开辟新赛道，工艺改进稳中求进，新品开发扎实开局；报告期内，公司通过设立内部研究院平台，加

强人才队伍建设，以项目管理为抓手，加强研发体系建设，突出研发创新，夯实研发的基础性功能，力求研发工作取得关键性和标志性突

破。

（4）大力推进学术推广工作，重塑莱士品牌

报告期内，公司坚持经销与直销双轨并行，大力推进学术推广工作，一方面，继续深化与商业公司的业务合作，充分利用公司品牌及质

量优势，实现各产品的毛利收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大力推进学术推广工作，构建医疗专家学者网络，组织行业学术交流活动，在学术专业

领域扩大公司核心产品的品牌价值和学术影响力。 报告期内，公司各主要产品销售实现了快速增长。

（5）加强管理模块信息化建设，夯实公司质量管理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质量的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加强质量基础管理、过程管理、现场管理，持续升级质量体系，严守质量底线。 报告期，

公司继续优化浆站的业务及管理模式，有效保证了血浆质量；加强供应链与生产的质量管理，严格控制原材料、产成品的质量，切合GMP

法规发展的要求；布局全产业链的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管理，推进EAmic设备覆盖、LIMS全链条、WMS、数字化浆站的覆盖与业务的

深度融合，夯实公司管理基础。

（6）海外并购重组正式收官，战略合作值得期待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推进重组进程，于2020年3月，公司完成对西班牙基立福下属子公司 GDS� 45%股权的收购，增强公司在血液制品

产业链上的覆盖。 本次海外并购重组交易正式收官，基立福成为持有公司26.20%股份的股东。 GDS是全球知名的血液检测仪器及试剂生

产商，是全球血液核酸检测细分市场的龙头公司，细分领域市场占有率高。 GDS现已建立起以核酸检测、免疫抗原和血型检测三块业务为

主的业务体系，其中核酸检测业务是血液制品生态圈战略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公司控制产品质量和检验产品安全的基石之一。基立福

作为公司重要的战略投资者，未来将在生产质量规范、知识产权、技术研发、管理经验、销售渠道、工程和协作服务等多个领域与公司开展

深入合作，有望为对公司发展带来更加广阔的机遇，并对公司的长远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7）积极推进管理创新与变革，持续提升公司经营管理能力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加强和提升内部基础管理，以建立国际化、集团化运营管理模式和高效、规范的内部管理架构为基线，强调以管理

出效益，继续积极开展变革、转型、创新的各项工作，提高企业管理效能和运营水平。

报告期内，公司定方针、建体系、补短板、强基础，推进精细化管理，全面提升问题解决能力和目标管理能力；推进全面预算管理，以资

源使用效率为抓手，强化成本意识，开展增收节支专项行动；补基础管理短板，加强供应链管理工作的体系化和规范化，提升采购和资源使

用效率；持续改进生产得率、合格率和工艺技术水平，持续提高产能，提升工程设备维保水平和能力；强化落实质量部门主体责任意识，加

强风险管理和督察机制建设，持续开展文件体系修订等工作；持续优化营销机制建设，建立具有长期发展，又具备短期竞争力的业务形态。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期

增减

白蛋白 893,179,052.23 410,196,256.02 45.93% 24.79% 11.08% -5.66%

静丙 810,038,292.35 493,097,889.11 60.87% 39.35% 25.18% -6.89%

其他血液制品 881,531,872.69 754,822,096.26 85.63% 73.82% 71.18% -1.32%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适用□不适用

1、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变更说明

财政部于2019年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9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9〕6号）和《关于修订印发合并财务报

表格式(2019版)的通知》（财会〔2019〕16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了修订，拆分部分资产负债表项目和调整利润表项目等。 本

公司已经根据新的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要求编制财务报表，财务报表的列报项目因此发生变更的，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

财务报表列报》等的相关规定，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

对可比期间的财务报表列报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列报项目 列报变更前金额 影响金额 列报变更后金额 备注

应收票据 - 117,963,377.32 117,963,377.32

应收账款 - 838,083,319.10 838,083,319.10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956,046,696.42 (956,046,696.42) -

应付账款 - 48,639,918.25 48,639,918.25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48,639,918.25 (48,639,918.25) -

2.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备注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

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产转移》 和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

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及第

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

（1）

本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财政部2019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

性资产交换》， 自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财政部2019年修订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12�

号———债务重组》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及第

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

（2）

会计政策变更说明：

（1）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金融资

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上四项统称〈新金融工具准则〉），变更后的

会计政策详见附注四。

于2019年1月1日之前的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要求进行衔接调整。 涉

及前期比较财务报表数据与新金融工具准则要求不一致的，本公司未调整可比期间信息。 金融工具原账面价值和新金融工具准则施行日

的新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2019年1月1日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

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对本期期初资产负债表相关项目的影响列示如下：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累积影响金额

2019年1月1日

分类和计量影响

（注1）

金融资产

减值影响

小计

货币资金 864,021,737.18 1,523,890.39 - 1,523,890.39 865,545,627.57

交易性金融资产 - 327,050,000.00 - 327,050,000.00 327,050,000.00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327,050,000.00 (327,050,000.00) -

(327,050,

000.00)

-

应收票据 117,963,377.32 (117,963,377.32) -

(117,963,

377.32)

-

应收款项融资 - 117,963,377.32 - 117,963,377.32 117,963,377.32

其他应收款 72,960,931.05 (1,523,890.39) - (1,523,890.39) 71,437,040.66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3,268,065.01 (3,268,065.01) - (3,268,065.01) -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 12,500,000.00 - 12,500,000.00 12,500,000.00

非流动资产合计

7,474,904,

148.19

9,231,934.99 - 9,231,934.99 7,484,136,083.18

资产合计

11,387,344,

824.04

9,231,934.99 - 9,231,934.99

11,396,576,

759.03

递延所得税负债 15,604,745.82 1,384,790.25 - 1,384,790.25 16,989,536.07

非流动负债合计 70,578,275.01 1,384,790.25 - 1,384,790.25 71,963,065.26

负债合计 495,179,551.50 1,384,790.25 - 1,384,790.25 496,564,341.75

未分配利润

2,460,161,

098.80

7,847,144.74 - 7,847,144.74 2,468,008,243.5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0,877,578,

793.87

7,847,144.74 - 7,847,144.74

10,885,425,

938.61

股东权益合计

10,892,165,

272.54

7,847,144.74 - 7,847,144.74

10,900,012,

417.28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11,387,344,

824.04

9,231,934.99 - 9,231,934.99

11,396,576,

759.03

注：上表仅呈列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受影响的财务报表项目不包括在内，因此所披露的小计和合计无法根据上表中呈列的数字

重新计算得出。

（2）执行新债务重组及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财政部2019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自2019�年6�月17�日起执

行财政部2019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 该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并根据准则的规定对于2019年

1月1日至准则实施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和债务重组进行调整。

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对本报告期内财务报表无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本期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的主体较上年相比，增加4家，列示如下：

名称 变更原因

灵璧莱士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 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沂源县莱士单采血浆有限公司 设立

安徽同路医药有限公司 收购股权

莱士南方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设立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杰

日期：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2020-021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

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4月12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2020年4月23日下午15时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名。 副董事长Kieu� Hoang（黄凯）先生因重要事务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委托董事

徐俊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总经理陈杰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列席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充分研究和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2019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之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公司独立董事薛镭先生、周志平先生、

谭劲松先生均向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具体内容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在报告期内得到了有效地执行，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

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能够合理保证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 自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至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发

出日之间未发生影响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结论的因素。

董事会同时审查并通过了《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4月25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的《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9年度净利润为534,507,148.10元（母公司报表），按《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53,450,714.81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767,357,368.60元，2019年度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

利润为1,248,413,801.89元（母公司报表）。

公司拟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10元人民币（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

度。 若以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6,740,787,907股计算，公司2019年度现金股利合计派发人民币67,407,879.07元（含税）。

除上述现金分红外，本次利润分配公司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7、《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并以特别决议方式进行审议。

8、《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全文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关于拟聘任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聘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0、《关于公司2019年证券投资的专项说明》

《关于公司2019年证券投资的专项说明》 全文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2019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2019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章程（2020年4月修订版）》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上述公司章程修正案见附件1）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并以特别决议方式进行审议。

13、《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已于2019年4月5日届满，正值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该事项可能涉及后续公司董事会的改组，前述事

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确保公司董事会工作的稳定进行，公司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延期进行，推迟至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之后。目前，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已完成，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要按照相关法律程序进行换届选举。

同意提名陈杰先生、郑跃文先生、徐俊先生、Tomás� DagáGelabert先生、David� Ian� Bell先生和Tommy� Trong� Hoang先生为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谭劲松先生、杨翠华先生和彭玲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候选人简

历见附件2）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需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投票选举。

14、《关于召集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以现场投票表决及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5月15日（星期五），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为上海市奉贤区南桥新城展园路398号南郊宾馆。

《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附件1：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案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实施完毕，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新增的注册资本已全部到位，新增股份1,766,165,

808股已于2020年3月3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发行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4,974,622,099元变更为人民币6,740,787,

907元。《公司章程》相应部分内容拟修订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974,622,099元。 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740,787,907元。

第十九条股份总数为4,974,622,099股，每股面值一元人民币，公司的

股本结构为：普通股4,974,622,099股。

第十九条股份总数为6,740,787,907股，每股面值一元人民币，公司的

股本结构为：普通股6,740,787,907股。

其他条款不变。

附件2：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陈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年4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曾先后供职于广东省财政厅、澳门新华社、中国凯利集团有

限公司；曾任中山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00685.SZ）董事长（兼任广发证券董事）、广东粤财

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期间兼任广东粤财资产管理公司总经理、广东省融资再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中银粤财股

权投资基金管理（广东）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同方莱士医药产业投资（广东）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州莱士血液制品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

4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陈杰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陈杰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郑跃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2年1月出生，博士，高级经济师，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

主席，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会长，江西赣商联合总会会长，中非民间商会监事长；现任科瑞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科瑞天诚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及光彩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04年至2016年4月任公司董事长，2016年4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郑跃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除上述情况外，郑跃文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其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郑跃文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郑跃文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徐俊先生：美国国籍，1964年9月出生，博士。 2000年至2003年期间曾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03年至2011年期间曾任美国奥克拉荷马

医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12年4月至2016年4月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郑州莱士董事；2016年4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徐俊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徐俊先生持有本公司390,200股股份，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徐俊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Tomás� DagáGelabert先生：西班牙国籍，1956年3月出生，法学学士，巴塞罗那律师协会、马德里律师协会和国际律师协会的成员。

曾任职于巴塞罗那Peat� Marwick� Mitchell� ＆ Co.税务部门。 现任西班牙律师事务所Osborne� Clarke合伙人；基立福公司的董事、董事

会副秘书；基立福集团数家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私人基金会Víctor� Grífolsi� Lucas受托人、秘书；Probitas� Fundación� Privada基金会

的受托人；Scranton� Enterprises,� B.V.非控股股东和创始人。

除Tomás� DagáGelabert先生为基立福（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的董事、董事会副秘书、基立福集团数家公司的董

事会成员、为基立福提供法律服务、为Scranton� Enterprises,� B.V.（为基立福的非控股股东并持有基立福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非控股

股东，且直接或间接持有基立福不超过3%的股份外，Tomás� DagáGelabert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Tomás� DagáGelabert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Tomás� DagáGelabert先生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第3.2.3条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Tomás� DagáGelabert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David� Ian� Bell先生：美国国籍，1954年5月出生，法学博士学历，加利福尼亚州律师协会成员，美国最高法院以及多个联邦上诉法院

和地区法院的执业律师。曾任阿尔法公司副总裁兼总法律顾问、美国律师事务所Knapp,� Petersen� ＆ Clarke合伙人。现任基立福北美总

法律顾问、首席创新官；基立福数家关联公司董事会成员。

除担任基立福 （为持有上海莱士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北美总法律顾问、 首席创新官，Grifols� Shared� Services� North�

America,� Inc.（前身为Grifols,� Inc.）副总裁以及基立福数家关联公司董事会成员，以及直接或间接持有基立福不超过3%的股份外，

David� Ian� Bell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David� Ian� Bell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David� Ian� Bell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Tommy� Trong� Hoang先生：美国国籍，1967年7月出生，硕士学历。现任美国稀有抗体抗原供应公司首席财务官；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董事。

Tommy� Trong� Hoang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Kieu� Hoang先生为父子关系，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Binh� Hoang为兄弟关系；

除上述情况外，Tommy� Trong� Hoang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Tommy� Trong� Hoang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受到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Tommy� Trong� Hoang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谭劲松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年1月出生，管理学（会计学）博士，现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广州恒运企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职务；2016年4月

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谭劲松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谭劲松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谭劲松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杨翠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071年1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2003年至2007年先后任职于美国National� Securities公

司和美林证券公司（Merrill� Lynch&Co.）;2008年3月创立三江资本，专注于生物和医疗产业投融资；2012年5月至今任梧桐三江（上海）

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管理合伙人。 2019年2月起兼任苏州泽璟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688266.SH）独立董事。

杨翠华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杨翠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杨翠华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彭玲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8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历任湖南卫视、深圳电视台主持人、编导，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财经节目制片人，总主持。 现任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大禹节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天水众兴菌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百利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深圳汉弘数字印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彭玲女士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彭玲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彭玲女士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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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

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20年4月12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发出通知，于

2020年4月23日下午17点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名。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荣旻辉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等规定。 与会监事经过充分研究和讨论，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同时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制订了较为健全、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基本覆盖了公司生产、经营

和管理的各个方面。 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当前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的需要，在公司经营管理中得到了

有效地执行，起到了较好的控制和防范作用。 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在报告期内的内部控制体

系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阅。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5、《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2019年度净利润为534,507,148.10元（母公司报表），按《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53,450,714.81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767,357,368.60元，2019年度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

利润为1,248,413,801.89元（母公司报表）。

公司拟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10元人民币（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

度。 若以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6,740,787,907股计算，公司2019年度现金股利合计派发人民币67,407,879.07元（含税）。

除上述现金分红外，本次利润分配公司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文件的规定及《公司章程》、《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及未来三年（2018-2020）股东回报规划》中关

于利润分配及现金分红的要求，综合考虑了公司积极回报股东同时兼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资金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上述预案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6、《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已于2019年4月5日届满，正值公司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该事项可能涉及后续公司监事会的改组，前述事

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确保公司监事会工作的稳定进行，公司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延期进行，推迟至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之后。目前，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已完成，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要按照相关法律程序进行换届选举。

同意提名李尧先生和Binh� Hoang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上述候选人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7、《关于拟聘任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聘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附件：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简历

李尧：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1月出生，硕士；现任上海瑞松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宁波药材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法定代表人、上海松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监事、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2007年2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李尧先生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尧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李尧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Binh� Hoang先生：美国国籍，1974年5月出生，硕士。 现任莱士中国有限公司备任董事，KHPG,LLC首席执行官；2007年2月至今任公

司监事。

Binh� Hoang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Kieu� Hoang先生为父子关系，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Tommy� Trong� Hoang先生为兄弟关

系；

除上述情况外，Binh� Hoang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Binh� Hoang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

情形，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Binh� Hoang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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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莱士” 或“公司” ）于2020年4月23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2019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及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截至2019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2014年12月17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1373号” 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2,140,221股新股募集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2015年4月，公司向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共计发行股票12,888,107股，每股

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人民币51.21元，共募集资金总额66,000.00万元，扣除与发行有关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63,872.71万元。 本次

募集资金于2015年4月23日到账，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大华验字[2015]000227号” 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2015年5月13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同路生物制

药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对于由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同路生物” ）募集资金实施的项目，公司采取借款的形式向同路生物提供

资金。 其中募集资金30,000.00万元用于同路生物“补充流动资金、归还银行借款” 项目，借款利息按照银行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执行，期

限为一年。剩余“浆站建设项目”的26,000.00万元，将根据同路生物浆站建设项目的建设进度，授权公司经理层根据该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再签署借款协议向同路生物提供资金使用。

2015年6月，公司使用募集资金30,000.00万元补充同路生物营运资金。 上述“补充同路生物流动资金” 项目的资金30,000.00万元已

实施完毕。

2015年10月21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监事会审议批准，公司以募集资金119.61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2016年6月，同路生物已归还2015年5月上海莱士采取借款形式向同路生物提供的“补充同路生物流动资金” 项目资金30,000.00万

元中的10,000.00万元，并重新签署协议，采取借款形式将剩余的20,000.00万元继续借款给同路生物，借款利息按照银行一年期存款基准

利率执行，暂定为一年，到期后经双方协商可续期。

同期，公司使用募集资金26,000.00万元向同路生物提供借款，用于同路生物“新浆站建设” 项目，借款利息按照活期银行存款基准利

率执行，借款期限暂定为一年，到期后经双方协商可续期。

2016年11月25日与2016年12月12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及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同路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变更同路生物“同路生物新浆站建设”募集资金及利息合计24,522.05万元（其中使

用募集资金24,380.26万元，使用利息收入141.79万元）用于同路生物“收购浙江海康股权项目” ，不足部分同路生物用自有资金补足，收

购项目由同路生物实施。 该收购项目于2016年12月22日完成，上述“收购浙江海康股权项目” 项目已实施完毕。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57,199.72万元，其中：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

金项目119.61万元；于2015年5月13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会计期间使用募集资金57,080.11万元；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0.00万元。 累

计利息收入为1,562.04�万元，利息收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为141.79万元，累计手续费为0.51万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人民币8,092.72万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管

理与使用、投资项目变更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该《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业经2008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结合经营管理需要，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

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保证专款专用；授权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开设募集资金专户的银行查询募集资金专户资料，并要求保荐代表人每季

度对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至少进行现场调查一次。

2015年5月，公司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与中信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规范该项

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该协议与深交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2016年6月，公司就下属子公司同路生物“新浆站建设项目”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中信证券、同路生物签署《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 该协议与深交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公司投资项目为4个，对应的募集资金专户数量为4个，未超过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数量，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的变

更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专户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将严格遵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三方监管协议》、《四

方监管协议》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有关规定。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同路项目

中国银行南桥新城支行 442968826176 8,020.00 7,190.53 -

中信银行浦东分行 7312010182600355331 26,000.00 849.01 -

中信银行浦东分行 7312010182600355494 30,000.00 53.18 -

中信银行合肥分行 8112301012200184892 - - -

合计 - 64,020.00 8,092.72 -

同路项目初始存放金额64,020.00万元中包含已支付的发行费用147.29万元。

三、截至2019年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报告

期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

(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报

告期

实现

的效

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上海莱士母公司 - 7,872.71 7,872.71 -

1,

199.72

15.24% - - - -

整合下属子公司、浆站管理的信息化管

理平台建设

否 7,872.71 7,872.71 -

1,

199.72

15.24% - - 否 否

2、同路生物 -

56,

000.00

56,

000.00

-

56,

000.00

100.00% - - - -

1）同路生物新浆站建设 是

26,

000.00

1,619.74 -

1,

619.74

100.00%

2016 年

12月

- 是 是

2）补充同路生物流动资金 否

30,

000.00

30,

000.00

-

30,

000.00

100.00%

2015 年

06月

- 是 否

3）收购浙江海康股权项目 是 -

24,

380.26

-

24,

380.26

100.00%

2016 年

12月

-1,

592.52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63,

872.71

63,

872.71

-

57,

199.72

- -

-1,

592.52

- -

超募资金投向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

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详见“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适用

以前年度发生

2016年11月25日与2016年12月12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及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同路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变更

同路生物“同路生物新浆站建设”募集资金及利息合计24,522.05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24,

380.26万元，使用利息收入141.79万元）用于同路生物“收购浙江海康股权项目” ，不足部分同

路生物用自有资金补足，收购项目由同路生物实施。 该收购项目于2016年12月22日完成，

上述“收购浙江海康股权项目”已实施完毕。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适用

为保证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结合公司实际业务发展的需要，在同路项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到位之前，公司已对同路项目募投项目“整合下属子公司、浆站管理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 进

行了预先投入。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

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公司使用自筹资金预先已投入119.61万元。

2015年10月21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同路项目募集资金119.61万元置换前期已投入募投项目“整合下属子公司、浆站管理的信息

化管理平台建设”的自筹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独立财务顾问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2015年10月，公司以募集资金119.61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存放于指定的募集资金专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

1、上表中的“截至期末投资进度”仅仅反映募投项目总投资额中使用募集资金的比例，并不代表实际投资进度。

2、募集资金项目中“收购浙江海康股权项目” 实际投入金额24,522.05万元，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24,380.26万元，二者差额141.79

万元为存储专户银行利息收入。

3、自2016年12月完成对海康生物的股权收购后，海康生物在提升采浆量和市场开发等方面取得比较大的进展，达到预计效益。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

诺项目

变更后项目拟

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1）

本年度实

际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实

际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同路生物“收购浙

江海康股权项目”

同 路 生 物

“同路生物

新 浆 站 建

设”

24,380.26 - 24,380.26 100.00% 2016年12月

-1,

592.52

是 否

合计 - 24,380.26 - 24,380.26 100.00% -

-1,

592.52

- -

变更原因、 决策程

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说明 （分具体项

目）

（一）变更同路项目部分募集资金项目的原因

同路生物“同路生物新浆站建设” 项目计划总投资26,000万元，用于加快同路生物现有内蒙古巴林左旗浆站、浙江龙游

浆站、广东怀集浆站建设步伐，并积极争取在其他省份开设新浆站。

内蒙古巴林左旗浆站、 浙江龙游浆站、 广东怀集浆站均已完成建设， 其中广东怀集浆站、 内蒙古巴林左旗浆站分别于

2014年12月、2016年6月获得当地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发的《单采血浆许可证》 准予执业并正式采浆； 龙游浆站已于

2016年底正式采浆。

鉴于上述情况，彼时短期内同路生物新浆站建设将不会有大额资金投入，因此公司决定变更该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二）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审批程序

2016年11月25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同路项目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同路生物“同路生物新浆站建设” 募集资金及利息合计24,522.05万

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24,380.26万元，使用利息收入141.79万元）用于同路生物“收购浙江海康股权项目” ，不足部分同路

生物用自有资金补足，收购项目由同路生物实施。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独立财务顾问分别对变更郑州莱士项目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发表了意见。

2016年12月12日，该议案经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的信息披露情况

详见公司分别于2016年11月26日及2016年12月13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四）变更募集资金项目的进展情况

2016年12月2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全资子公司同路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同路生物募集资金“同路生物新浆站建

设” 项目变更后的募集资金及利息合计24,522.05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24,380.26万元，使用利息收入141.79万元）用于

同路生物收购浙江海康股权，不足部分同路生物用自有资金补足，收购项目由同路生物实施。

该收购项目于2016年12月22日完成，上述“收购浙江海康股权项目”已实施完毕。

详见公司分别于2016年12月3日及2016年12月23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

不适用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

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无。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2020-026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

2019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将于2020年5月7日（星期四）下午15:00－17:00在全景网举办2019年度业绩说明会，本

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2019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总经理陈杰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徐俊先生，独立董事周志平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财务总监刘峥先生等。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2020-027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于2020年4月23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及第四届

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等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相关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上海莱士2019年度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3: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

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

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5日（星期五）；

7、会议出席对象：

（1）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20年5月15日（星期五），截至2020年5月15日（星期五）15:00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也可授权他人（受托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代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不能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也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董事会邀请的其他嘉宾；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奉贤区南桥新城展园路398号南郊宾馆；

9、计票方式：为更好的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本次股东大会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2、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提案1、《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提案2、《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提案3、《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提案4、《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提案5、《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提案6、《关于拟聘任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提案7、《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提案8、《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提案9、《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提案9.1、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提案9.2、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提案10、《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独立董事代表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2019年度述职报告。

提案7、8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按照《公司章程》规定，提案7、8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3/4

以上表决同意后方可通过；

提案8需以提案7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审议通过为前提条件，仅当提案7获得通过后，提案8的表决结果方为有效；

议案9、10为董事、监事的换届选举，实行累积投票制。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25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2.00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5.00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6.00 《关于拟聘任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7.00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8.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累积投票

9.00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应选人数6人

9.01 选举陈杰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9.02 选举郑跃文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9.03 选举Tomás�DagáGelabert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9.04 选举David�Ian�Bell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9.05 选举Tommy�Trong�Hoang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9.06 选举徐俊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00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应选人数3人

10.01 选举杨翠华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0.02 选举谭劲松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0.03 选举彭玲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1.00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11.01 选举Binh�Hoang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11.02 选举李尧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20年5月18日、5月19日（星期一、星期二，9:00-11:30，13:00-16:00）；

2、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

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持股凭证；

（2）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委托他人出席的，受托出席者须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委托人

身份证复印件及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3）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的方式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传真或信函应在2020年5月19日下午16点前到送达公司证券

部。

五、其他事项

（1）联系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2009号证券部

（2）联系人：孟斯妮邱宏

（3）联系电话：021-22130888-217

（4）传真：021-37515869

（5）邮箱：raas@raas-corp.com

本次会议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住宿等费用自理。

六、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

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其他相关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为“362252” ，投票简称为“莱士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分为累积投票提案和非累积投票提案，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

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

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

该候选人投0票。

累计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 选举非独立董事（采用等额选举，如应选人数为6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6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② 选举独立董事（采用等额选举，如应选人数为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③ 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采用等额选举，如应选人数为2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在2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中将其拥有的选举票数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3、本次会议设总议案。 股东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

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5月2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 -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9:15至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

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行

使表决权。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2.00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5.00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6.00 《关于拟聘任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7.00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8.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累积投票提案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累积投票

9.00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应选人数6人

9.01 选举陈杰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9.02 选举郑跃文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9.03 选举Tomás�DagáGelabert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9.04 选举David�Ian�Bell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9.05 选举Tommy�Trong�Hoang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9.06 选举徐俊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00 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应选人数3人

10.01 选举杨翠华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0.02 选举谭劲松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0.03 选举彭玲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11.00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11.01 选举Binh�Hoang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11.02 选举李尧为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若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受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进行表决：

[� � � ]可以 [� � �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签署日期：年月日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自年月日至年月日止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对上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表决意见项下划“√” ）：

说明：

1、股东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2、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 栏内相应地方填

上“√” ；如欲投票弃权，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3、对于累计投票议案，请填写具体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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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本公司” 、上海莱士” ）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已于2019年4月5日届满，正值公司

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该事项可能涉及后续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改组，前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确保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工作的稳定

进行，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延期进行。 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4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目前，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实施完毕，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由公司工会委员会选举公司职工代表监事。2020

年4月15日，公司工会委员会召开会议，会议由工会主席罗百正先生召集并主持。与会职工代表经认真审议，同意选举胡维兵先生为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目前公示期已过，工会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监

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与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一致。（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

胡维兵先生现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承诺将于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上述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新一届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不低于

三分之一。 为确保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就任前，原第四届监事会全体成员继续履职。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附件：职工监事简历

胡维兵：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4年12月出生，博士。 现任上海市药学会第11届生化专委会委员、上海医药行业协会第1届

血液医学转化专委会委员、上海市奉贤区第5届政协委员。 1998年1月起任职本公司质量保证部经理，2003年3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胡维兵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胡维兵先生持有本公司720,000股股份，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胡维兵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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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拟聘任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3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聘

任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毕马威华振” 或“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

务所” ）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业务与未来发展的审计需求，通过审慎研究和考量，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公司董事会拟更换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作为公司2020年度外部审计机构。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质，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执业能力和业务经验。

公司已就变更审计机构的相关事宜与前任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进行了充分沟通，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已知悉本事项并表示理解，未对该事项提出异议。 公司对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在担任公司审计机构期间为公司提供的专

业、严谨、负责的审计服务工作表示诚挚的感谢。

公司已就变更审计机构的相关事宜与前、 后任会计师也进行了沟通说明， 前后任会计师均已知悉本事项且对本次更换无/未提出异

议。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沟通，表示双方均无异议。

二、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1、机构信息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于1992年8月18日在北京成立，于2012年7月5日获财政部批准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的合伙制企业，更名为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2年7月10日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并于2012年8月1日正式运营。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总所位于北京，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东2座办公楼8层。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的经营范围包括：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

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基本建设年度财务决算审计；代理记账；会计咨询、税务咨询、管理咨询、会计培训；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业务等。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目前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厦门、青岛、佛山、沈阳、南京、杭州、天津和西安设有12家分所。毕马威华振会

计师事务所自1992年成立至今，未进行过任何合并或分立，所有分所均为自行设立。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已建立了完备的质量控制制度和内部管理制度，并在技术标准、质量控制、人力资源、财务、业务和信息管理

等方面实施总分所实质性一体化管理，总所及所有分所资源统一调配。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具备的业务资质包括：（1）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599649382G）；（2）会计师事务所执

业证书（会计师事务所编号：11000241）；（3）H股企业审计业务资格等。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是经财政部和证监会批准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该资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2019年12月28日修订通过）自2020年3月1日起生效而相应取消。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多年来一直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其

中从事的2018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项目共有33家。

此外，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是在US� PCAOB（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和UK� FRC（英国财务汇报局）注册从事相关审计

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自成立起即是与毕马威国际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网络中的成员。毕马威是一个由专业成员所组成的全球网

络，于2019年12月，毕马威成员所遍布全球147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专业人员超过219,000名，提供审计、税务和咨询等专业服务。

毕马威华振具有良好的投资者保护能力，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由总所统一计提职业风险基金以及每年购买职业保险和缴纳保费，

涵盖北京总所和所有分所。 因以前年度已计提足额累计职业风险基金，且每年购买了职业保险，故2019年度无需新增计提职业风险基金。

毕马威华振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和职业风险基金之和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满足相关监管法规要求。

毕马威华振能够依法承担因审计失败可能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2、人员信息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的首席合伙人邹俊，中国国籍，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自2015年4月1日以来未发生变动。

于2019年12月31日，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从业人员总数为5,393人，其中合伙人149人，较2018年12月31日合伙人净增加14人。

于2019年12月31日，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有注册会计师869人，其中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超过600人。 注册会计师

较2018年12月31日净增

加83人。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承做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审计项目的主要项目组成员信息如下：

（1）项目合伙人及签字注册会计师

本项目的项目合伙人为张楠，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是本项目的签字注册会计师。 张楠2003年加入毕马威华振，在事务所全职工

作，现为毕马威华振审计业务合伙人。张楠在事务所从业年限超过21年，担任合伙人超过9年。张楠的证券业务从业经历超过15年。无兼职。

本项目的另一签字注册会计师为颜丽，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 颜丽2004年加入毕马威华振，在事务所全职工作，现为毕马威华振

审计业务合伙人。 颜丽在事务所从业年限超过15年，担任合伙人超过3年。 颜丽的证券业务从业经历超过10年。 无兼职。

（2）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

本项目的质量控制复核人为罗科，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资深会员。 罗科1997年加入毕马威华振，在事务所全职工作，现为毕马威华

振审计业务合伙人。 罗科在事务所从业年限超过22年，担任合伙人超过10年。 罗科的证券业务从业经历超过20年。 无兼职。

最近三年，上述主要项目组成员均未因执业质量或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受到监管机构任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

政监管措施或自律监管措施。

3、业务信息

毕马威华振经审计最近一年的业务收入总额超过人民币30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约为人民币28亿元（包括境内法定证券业务收入

约为5亿元，其他证券业务收入约为6亿元，证券业务收入共计约11亿元）。 毕马威华振年末净资产超过人民币4亿元。 审计公司家数约4,

000家，其中从事的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项目共33家，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收费总额为人民币3.40亿元。 这些上市公司主要行业涉及金融

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等，资产均值为人民币13,862.33亿元。 毕马威华

振对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所在行业具有过往审计业务经验。

4、执业信息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项目合伙人张楠在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从业年限超过21年，担任合伙人超过9年。 张楠的证券业务从业经历超过15年，具备相应

专业胜任能力。

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颜丽在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从业年限超过15年，担任合伙人超过3年。 颜丽的证券业务从业经历超过10年，

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罗科在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从业年限超过22年， 担任合伙人超过10年。 罗科的证券业务从业经历超过20

年，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毕马威华振及其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最近三年，毕马威华振及其从业人员未因执业质量或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受到监管机构任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或

自律监管措施。

毕马威华振于2018年受到2次证监局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福建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8〕28

号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2018〕14号，上述出具警示函的决定属行政监管措施，并非行政处罚。 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行政监管措施不影响毕马威华振继续承接或执行证券服务业务和其他业务。

6、审计收费

公司根据审计工作量及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确定年度审计费用， 预计聘请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的2020年度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268万元。 审计费用定价，按照业务的责任轻重、繁简程度、工作要求、所需的工作条件和工时及实际参加业务的各级别工作人员投入的专

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等因素确定。 2020年审计费用较2019年审计费用增加123万元，主要系公司2020年新增海外联营企业GDS，与之相关

的审计工作量增加。

三、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毕马威华振进行了审查，认为其在执业过程中能够坚持独立审计原则，客观、公正、公允地反映公司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能够切实履行审计机构应尽的职责，具备足够的投资者保护能力，同意向董事会提议聘任

毕马威华振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拟聘任2020年度审计机构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此事项发表了如下意见：

公司已就《关于拟聘任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涉及的相关事项事先与我们进行了沟通，我们听取了有关人员的汇报并审阅了相

关材料。经核查，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执业资格，具有充足的人力和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

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和未来审计的需要。我们认为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是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变更会

计师事务所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因此，我们认可变更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

度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拟聘任2020年度审计机构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意见如下：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一家主要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依法独立承办注册会计师业务，具有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能够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能够满足公司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以及财务审计工作的要求。毕马威华

振具备一定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聘任其为公司2020年审计机构有利于保障公司审计工作的质量，有利于保护公司

及其他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相关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同意聘请毕马威华振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

（四）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0年4月2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以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拟聘任2020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聘任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本

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第四届第二十八次会议就《关于拟聘任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核，认为：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必要的资质和独立性，具备相应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未来审计工作的需求，

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有充分和合理的理由。公司监事会同意将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变更为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公司与前后任会计师沟通过程中不存在异议，前后任会计师对于公司拟提议变更2020年度审计机构无/未提出异议。

四、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拟聘任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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